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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才延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正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跃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10,094,532.63 1,444,711,022.47 3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9,679,727.64 68,707,133.50 10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21,517,656.41 54,462,297.54 123.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92,902,404.88 122,886,936.48 301.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51 0.0320 103.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51 0.0320 103.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9% 0.90% 0.9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5,415,798,807.74 35,181,012,332.39 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63,015,209.24 7,323,335,481.60 1.9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9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174,573.47

主要是关停机组取得的政府补助

及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摊销等。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5,782,031.99

四平合营公司委托本公司对其四

平1-3号发电供热机组及其附属

设施和设备（含脱硫等环保设施）

进行生产运行管理净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6,961.7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837,667.41

主要为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收益及收到的与经营有关

的政府补助。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57,656.7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6,683.16

合计 18,162,071.2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

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4,3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国家电投集团吉

林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9.61% 420,994,628 184,179,499

国家电力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40% 158,884,995

西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 2.91% 62,500,700

中船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1% 62,500,000

工银瑞信基金-

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其他 2.66% 57,142,857

第一创业证券-

国信证券-共赢

大岩量化定增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91% 41,037,000

华安基金-兴业

银行-广西铁路

发 展 投 资 基 金

（有限合伙）

其他 1.66% 35,714,200

申万菱信基金-

浦发银行-平安

信托-平安财富*

丰赢68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8% 31,741,001

华安基金-兴业

银行-海通创新

证券投资有限公

司

其他 1.46% 31,249,900

中国电能成套设

备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4% 24,430,700 7,817,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36,815,129 人民币普通股 236,815,129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8,884,995 人民币普通股 158,884,995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2,500,700 人民币普通股 62,500,700

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2,500,0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7,142,857 人民币普通股 57,142,857

第一创业证券-国信证券-共赢大岩

量化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1,037,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037,000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广西铁路发展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5,7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35,714,200

申万菱信基金-浦发银行-平安信托-

平安财富*丰赢6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31,741,001 人民币普通股 31,741,001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海通创新证券

投资有限公司

31,249,900 人民币普通股 31,249,900

平安大华基金-包商银行-上海国际

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1,428,571 人民币普通股 21,428,57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

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除此之外，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A、货币资金2018年3月31日期末数100,275.62万元，比期初增加84.62%，其主要原因是使用暂时闲置定增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

影响。

B、应收票据2018年3月31日期末数10,979.96万元，比期初增加385.24%，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与电网公司票据结算增加影响。

C、其他应收款2018年3月31日期末数3,639.63万元，比期初减少57.09%，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收回送出线路保证金影响。

D、其他流动资产2018年3月31日期末数76,984.45万元，比期初减少30.55%，其主要原因是使用暂时闲置定增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到

期影响。

E、在建工程2018年3月31日期末数243,967.71万元，比期初减少47.39%，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在建工程转固增加影响。

F、应付票据2018年3月31日期末数0万元，比期初减少10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电子汇票减少影响。

G、预收款项2018年3月31日期末数1,822.6万元，比期初减少85.14%，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供热收入结转影响。

H、应付职工薪酬2018年3月31日期末数5,370.78万元，比期初增加621.6%，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绩效管理方式调整影响。

I、应交税费2018年3月31日期末数2,002.84万元，比期初减少38.51%，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公司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减少影

响。

J、应付利息2018年3月31日期末数7,558.05万元，比期初增加68.78%，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借款增加等影响。

K、未分配利润2018年3月31日期末数-50,908.18万元，比期初上升13,967.97万元,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增加影响。

（2）利润表项目

A、营业总收入本期累计发生201,009.45万元，同比增加39.13%，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新能源装机规模增长和发电量增加影

响。

B、营业成本本期累计发生156,224.1万元，同比增加36.06%，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新能源装机规模增长和发电量增加影响。

C、财务费用本期累计发生25,046.65万元，同比增加47.12%，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在建项目投产费用化利息增加、借款增加等

影响。

D、投资收益本期累计发生250.65万元，同比增加260.67%，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定增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理财

收入影响。

E、其他收益本期累计发生905.52万元，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收到的与经营有关的政府补助增加影响。

F、营业外收入本期累计发生636.66万元，同比增加48.39%，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收到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增加影

响。

G、营业外支出本期累计发生12.17万元，同比增加38.88%，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支付的税收查补影响。

H、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期累计发生13,967.97万元，同比增加103.30%，其主要原因一是新能源装机规模增长，且新能源

机组弃风、弃光率大幅下降；二是火电机组发电量增幅较大影响。

（3）现金流量表项目

A、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本期累计发生151,632.67万元，同比增加46.93%，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营业收入增加影响。

B、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累计发生2,707.42万元，同比增加97.53%，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支付投标保证金增加

影响。

C、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累计发生86,512万元，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暂时闲置资金循环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影响。

D、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本期累计发生388.44万元，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收益影响。

E、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本期累计发生0万元，同比减少10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未发

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处置。

F、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期累计发生120,153.78万元，同比增加191.03%，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

司项目投资增加影响。

G、投资支付的现金本期累计发生37,479万元，同比增加2746.43%，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暂时闲置资金循环购买理财产品及对

外股权投资影响。

H、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累计发生293,752.30万元，同比增加67.84%，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借款增加影响。

I、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累计发生50,001.23万元，同比增加754.67%，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取得融资租赁款增

加影响。

J、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累计发生63,065.92万元，同比增加651.15%，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公司归还融资租赁款较

同期增加影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一、吉林能投、

中国电能成套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非公开发行股

票承诺

自吉电股份新

增股份上市首

日起， 获配股

份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

2017 年 01 月

04日

2017年 1月 4

日至2020年1

月4日

正在履行

二、 财通基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华安基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工银瑞信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平安大

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第一

创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西

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中船

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申万菱

信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

票承诺

自吉电股份新

增股份上市首

日起， 获配股

份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

2017 年 01 月

04日

2017年 1月 4

日至2018年1

月4日

履行完毕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一、吉林能投

减少关联交易

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1、减少和规范

关 联 交 易 承

诺：（1） 吉林

能投承诺用5

到8年时间，将

吉林能投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

吉林省范围内

的电力资产，

在该等资产符

合相关条件时

注 入 吉 电 股

份， 以减少因

为委托管理产

生 的 关 联 交

易。 （2）吉林

能投承诺通过

推动吉电股份

资产结构和业

务 结 构 的 改

变， 降低吉林

能投及吉林能

投关联企业与

吉电股份关联

交易相关项目

下 的 比 重 。

（3）吉林能投

承诺在吉电股

份股东大会对

涉及吉林能投

及吉林能投控

制的其他企业

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表决时，

履行回避表决

的义务。 （4）

吉林能投将诚

信和善意履行

作为吉电股份

控股股东的义

务， 尽量避免

和减少与吉电

股份之间的关

联交易； 对于

无法避免或有

合理理由存在

的关联交易 ，

将与吉电股份

依法签订规范

的关联交易协

议， 并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

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和吉

电股份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履 行 批 准 程

序； 关联交易

价格依照无关

联关系的独立

第三方进行相

同或相似交易

时 的 价 格 确

定， 保证关联

交易价格具有

公允性； 保证

按 照 有 关 法

律、 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关联交易

的信息披露义

务； 保证不利

用关联交易非

法转移上市公

司的资金、利

润， 不利用关

联交易损害上

市公司及非关

联 股 东 的 利

益。 2、避免同

业竞争承诺 ：

（1）吉林能投

及吉林能投下

属 全 资 子 公

司、 控股子公

司、 分公司或

吉林能投拥有

实际控制权或

重大影响的其

它公司未来在

吉林省投资或

发展任何电力

业务， 均由吉

电股份作为吉

林能投在吉林

区域的投资载

体。 （2）对于

吉林能投及吉

林能投下属全

资子公司、控

股子公司、分

公司或吉林能

投拥有实际控

制权或重大影

响的其它公司

目前在吉林省

范围内仍保有

的电力资产，

吉林能投承诺

用5到8年的时

间， 在该等资

产符合相关条

件时注入吉电

股份。

2012 年 10 月

10日

2012 年 10 月

10 日 至 2020

年10月10日

正在履行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二、国家电投

减少关联交易

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1、减少和规范

关 联 交 易 承

诺：（1） 国家

电投承诺用5

到8年时间，将

国家电投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

吉林省范围内

的电力资产，

在该等资产符

合相关条件且

吉电股份具有

相应业务资质

时注入吉电股

份， 以减少因

为委托管理产

生 的 关 联 交

易。 （2）国家

电投承诺通过

推动吉电股份

资产结构和业

务 结 构 的 改

变， 降低国家

电投及国家电

投关联企业与

吉电股份关联

交易相关项目

下 的 比 重 。

（3）国家电投

承诺将诚信和

善意履行作为

吉电股份实际

控 制 人 的 义

务， 尽量避免

和减少与吉电

股份之间的关

联交易； 对于

无法避免或有

合理理由存在

的关联交易 ，

将与吉电股份

依法签订规范

的关联交易协

议， 并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 、

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和吉

电股份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履 行 批 准 程

序； 关联交易

价格依照无关

联关系的独立

第三方进行相

同或相似交易

时 的 价 格 确

定， 保证关联

交易价格具有

公允性； 保证

按 照 有 关 法

律、 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关联交易

的信息披露义

务； 保证不利

用关联交易非

法转移上市公

司的资金、利

润， 不利用关

联交易损害上

市公司及非关

联 股 东 的 利

益。 2、避免同

业竞争承诺 ：

（1）国家电投

及集团下属全

资子公司、控

股子公司、分

公司或国家电

投拥有实际控

制权或重大影

响的其它公司

未来在吉林省

投资或发展任

何电力业务，

在不违反国家

电投在国内外

证券市场已公

开作出的承诺

且吉电股份具

有相应业务资

质的情况下 ，

均由吉电股份

作为国家电投

在吉林区域的

投 资 载 体 。

（2）对于国家

电投及集团下

属 全 资 子 公

司、 控股子公

司、 分公司或

国家电投拥有

实际控制权或

重大影响的其

它公司目前在

吉林省范围内

仍保有的电力

资产， 国家电

投承诺用5到8

年的时间，在

该等资产符合

相关条件且吉

电股份具有相

应业务资质时

注 入 吉 电 股

份。

2012 年 10 月

10日

2012 年 10 月

10 日 至 2020

年10月10日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四、对2018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证券代码：

0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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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损益、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影响。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吉电股份” ）于2018年4月25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年 4�月28�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年 5月 28

日起施行；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自 2017�年 6月 12日起施行。 根据相关规

定，本公司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执行上述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自 2017年 6月 12日起执行上述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 16�号》。 2017�年 12�月 25�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通知要求编制 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如下：

1.在合并利润表和利润表中改为分别列示持续经营损益和终止经营损益。

2.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由计入营业外收入改为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在合并利润表与利润表中单独列报该项

目。

3.《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规定，该准则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施行；对于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和终止经营，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该准则变动对公司本期的资产负债及损益无影响。

4.《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规定，对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年 1�月 1�日至该准则

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 因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均不涉及对比较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5.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要求，本公司在合并利润表和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

项目之上单独列报“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原在“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 的部分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改为在“资产处置收益” 中

列报。上述会计政策变更涉及对比较数据进行追溯调整。由于上期不存在该项会计政策变更所涉及的交易事项，该次变更对 2017年度财

务报表的可比数据无影响。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科目核算的调整，仅对财务报表列报产生影响，不会对本公司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产生影响。

三、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适用新准则、新规定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真审阅董事会提交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相关材料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适用新准则、新规定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及执行新准则和新规定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执行新准则和新规定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相应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其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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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资建设吉林省白城市光伏应用领跑

基地（

2017

年）

2

号项目

100MW

光伏发电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新能源发展战略，为调整公司产业结构，提升清洁能源比重，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

展，公司全资子公司———大安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吉林省白城市光伏应用领跑基地（2017年）2号项目100MW光伏发电项目，

项目总投资69,621.89万元。

2.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白城市光伏应用领跑基地（2017年）

2号项目100MW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此次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大安市乐胜乡子午山村南侧，吉城乡与新平安镇之间，规划容量100MW，一次建设。 项目属于白城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

地（500MW）组成之一，已获得白城市正式中标通知，中标电价（含税）0.42元/度。 项目设计年均发电量为18447.29万千瓦时，年均等效

利用小时数为1579.13小时。

2.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本项目工程总投资69,621.89万元，电价前20年按照0.42元/度（含税），后5年按照0.3731元/度（含税），年均发电量18447.29万千瓦

时测算：项目全投资内部收益率为6.94%（税后），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10.18%，项目投资回收期为11.89年（税后），收益较好。

3.资金来源

项目资本金不低于工程总投资的20%，其余建设资金由银行贷款或其它融资方式解决。 公司根据工程进展情况，逐步向项目公司注入

资本金。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契合公司新能源发展战略，实现光伏产业规模发展，有利于加快电源结构调整，提升公司盈利能力。项目

实现规模化、基地化，有利于积累基地开发经验，发挥规模示范作用，扩大区域新能源市场，提升上市公司形象。

2.存在的风险

电价下调风险

基地优选文件中要求项目2018年6月30日前开工，2018年12月31日前全容量建成并网。若不能按期全容量并网，全容量电价按每延迟

一季度在中标电价基础上降低5%执行。 项目存在未按期投产导致的电价下调风险。

应对措施：积极统筹规划人员、资金、设备、施工等工作，高标准开工，以创优为目标，做好过程管理，确保项目按时投产运行。

3.对公司的影响

项目建设符合公司新能源发展战略，有利于加快电源结构调整，实现光伏规模发展，对发挥项目示范作用、扩大在吉林省新能源规模，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均具有重要意义。

四、其他

1.本次公告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此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2.备忘文件目录

（1）吉林省白城市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2017年）2号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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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资建设吉林省白城市光伏应用领跑

基地（

2017

年）

3

号项目

100MW

光伏发电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新能源发展战略，为调整公司产业结构，提升清洁能源比重，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

展，公司全资子公司———镇赉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吉林省白城市光伏应用领跑基地（2017年）3号项目100MW光伏发电项目，

项目总投资69,620.90万元。

2.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白城市光伏应用领跑基地（2017年）

3号项目100MW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此次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镇赉县建平乡莲泡村西部，规划容量100MW，一次建设。 项目属于白城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500MW）组成之一，已

获得白城市正式中标通知，中标电价（含税）0.43元/度。项目设计年均发电量为19,677.70万千瓦时，年均等效利用小时数为1684.46小时。

2.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本项目工程总投资69,620.90万元，电价前20年按照0.43元/度（含税），后5年按照0.3731元/度（含税），年均发电量19,677.70万千瓦

时测算：项目全投资内部收益率为7.41%（税后），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11.30%，项目投资回收期为10.78年（税后），收益较好。

3.资金来源

项目资本金不低于工程总投资的20%，其余建设资金由银行贷款或其它融资方式解决。 公司根据工程进展情况，逐步向项目公司注入

资本金。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契合公司新能源发展战略，实现光伏产业规模发展，有利于加快电源结构调整，提升公司盈利能力。项目

实现规模化、基地化，有利于积累基地开发经验，发挥规模示范作用，扩大区域新能源市场，提升上市公司形象。

2.存在的风险

电价下调风险

基地优选文件中要求项目2018年6月30日前开工，2018年12月31日前全容量建成并网。若不能按期全容量并网，全容量电价按每延迟

一季度在中标电价基础上降低5%执行。 项目存在未按期投产导致的电价下调风险。

应对措施：积极统筹规划人员、资金、设备、施工等工作，高标准开工，以创优为目标，做好过程管理，确保项目按时投产运行。

3.对公司的影响

项目建设符合公司新能源发展战略，有利于加快电源结构调整，实现光伏规模发展，对发挥项目示范作用、扩大在吉林省新能源规模，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均具有重要意义。

四、其他

1.本次公告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此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2.备忘文件目录

（1）吉林省白城市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2017年）3号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40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4月16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2、2018年4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公司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

4、参与表决的董事占公司全体董事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18年度第一季度报告》（2018-042）和《公司2018年

度第一季度报告正文》（2018-043）。

（二）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相应会计

政策变更，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及新规定。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适用新准则、新规定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及执行新准则

和新规定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执行新准则和新规定的审

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会计

政策变更的公告》（2018-044）。

（三）关于拟撤销郯城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拟撤销郯城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该公司所属拟投资建设项目山东郯城

40MWp光伏发电项目受投资环境影响未能获得建设项目指标，导致该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无法正常推进，所以公司同意撤销该公司。

（四）关于拟撤销信丰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拟撤销信丰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该公司所属拟投资建设项目江西信丰

20MWp光伏发电项目受投资环境影响未能获得建设项目指标，导致该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无法正常推进，所以公司同意撤销该公司。

（五）关于投资建设白城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2号100兆瓦项目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白城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2号100兆瓦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

公司———大安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吉林省白城市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2017年）2号项目。该工程总投资 69,621.89�万元，项

目资本金不低于工程总投资的20%，其余建设资金由银行贷款或其它融资方式解决。 公司根据工程进展情况，逐步向项目公司注入资本

金。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投资建设白城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

地2号100兆瓦项目的公告》（2018-045）

（六）关于投资建设白城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3号100兆瓦项目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白城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3号100兆瓦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

公司———镇赉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吉林省白城市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2017年）3号项目。该工程总投资69,620.90万元，项目

资本金不低于工程总投资的20%，其余建设资金由银行贷款或其它融资方式解决。 公司根据工程进展情况，逐步向项目公司注入资本金。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投资建设白城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

地3号100兆瓦项目的公告》（2018-046）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41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4月16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2、2018年4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公司应参加表决的监事5人，实参加表决的监事5人。

4、参与表决的监事占公司全体监事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会议以五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二）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议以五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相应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其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2018-21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宋德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东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杜晓敏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78,992,319.14 499,216,337.74 1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381,273.52 33,813,132.94 -6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8,469,995.65 32,867,955.31 -74.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55,386.38 6,343,856.22 -6.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3 0.0173 -69.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3 0.0173 -69.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7% 1.24% -0.8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696,445,083.68 6,180,131,201.36 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97,218,907.34 2,786,837,633.82 0.3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46,370.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637,092.63

合计 1,911,277.8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6,86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吉林化纤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00% 315,307,436 244,189,026 质押 157,600,000

东海基金－兴业

银行－蒋丽霞

境内自然人 5.53% 109,022,556

财通基金－上海

银行－王锋

境内自然人 5.15% 101,503,760

深圳东升峥嵘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2% 71,428,574 71,428,474

深圳创亿宏业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2% 71,428,574 71,428,474

天治基金－工商

银行－四川信托

有限公司

其他 3.49% 68,855,500

迪 瑞 资 产 管 理

（杭州）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3% 67,669,172 67,669,172

合肥市尚诚塑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3% 67,669,172 67,669,172

吉林化纤福润德

纺织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3% 63,556,800 62,500,000 质押 31,770,000

华安基金－工商

银 行 － 华 融 信

托－华融·融汇50

号权益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3.17% 62,484,392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东海基金－兴业银行－蒋丽霞 109,022,556 人民币普通股 109,022,556

财通基金－上海银行－王锋 101,503,760 人民币普通股 101,503,760

深圳东升峥嵘科技有限公司 71,428,574 71,428,574

深圳创亿宏业科技有限公司 71,428,574 71,428,574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1,118,410 71,118,410

天治基金－工商银行－四川信托有限

公司

68,855,500 68,855,500

迪瑞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 67,669,172 67,669,172

合肥市尚诚塑业有限公司 67,669,172 67,669,172

华安基金－工商银行－华融信托－华

融·融汇50号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62,484,392 62,484,392

杭州羽南实业有限公司 52,631,576 52,631,57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国有股东--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是母子公

司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与上年同期盈利差异较大，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公司收回被处置子公司的大额应收款项，导致坏

账准备冲回产生盈利1600万元。

2、本期粘胶长丝原材料价格受环保影响同比上升,导致利润下降。

3、本期受美元汇率下跌影响，财务费用增加导致利润下降。

4、本期人力资源成本上升导致利润下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吉 林 化 纤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司

股份限售承诺

非公开增发认

购人， 新增股

份 锁 定 36 个

月。

2016 年 05 月

17日

36个月 正在履行中

吉林化纤福润

德纺织有限公

司

股份限售承诺

非公开增发认

购人， 新增股

份 锁 定 36 个

月。

2016 年 05 月

17日

36个月 正在履行中

吉 林 化 纤 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大股东承诺 同业竞争

2013 年 12 月

27日

长期 正在履行中

吉 林 化 纤 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大股东承诺

增持吉林化纤

股份数量不超

过 7,000� 万

股。

2017 年 11 月

17日

12个月 正在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细说

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

工作计划

无

四、对2018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证券代码：

000612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2018-032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传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民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金法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09,829,980.50 1,039,466,332.18 -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512,366.92 31,243,815.08 -39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12,091,198.04 26,893,582.21 -516.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2,270,227.54 -128,749,229.04 179.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7 0.027 -385.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7 0.026 -39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6% 0.69% -2.6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352,648,063.13 7,464,775,416.69 -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18,525,175.88 4,710,100,042.75 -1.9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6,153.1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41,347.7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92,341.3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6,854,804.1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795.01

减：所得税影响额 6,859,610.38

合计 20,578,831.1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4,62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樟树市和泰安成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30% 206,278,976 质押 136,070,000

杭州金投锦众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41% 195,582,591 190,216,238 质押 146,620,000

嘉益（天津）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4% 186,510,161 质押 121,970,087

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7.42% 88,481,331 质押 27,100,000

中英益利资管－建设银

行－中英益利景晖2号资

产管理产品

其他 2.16% 25,720,462

中英益利资管－建设银

行－中英益利景融1号资

产管理产品

其他 1.36% 16,225,318

陶世青 境内自然人 1.35% 16,129,900

北京美瑞泰富置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 13,666,58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7% 11,511,900

曹财宝 境内自然人 0.55% 6,586,2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樟树市和泰安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206,278,976 人民币普通股 206,278,976

嘉益（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6,510,161 人民币普通股 186,510,161

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8,481,331 人民币普通股 88,481,331

中英益利资管－建设银行－中英益利

景晖2号资产管理产品

25,720,462 人民币普通股 25,720,462

中英益利资管－建设银行－中英益利

景融1号资产管理产品

16,225,318 人民币普通股 16,225,318

陶世青 16,12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29,900

北京美瑞泰富置业有限公司 13,666,588 人民币普通股 13,666,58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511,9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11,900

曹财宝 6,586,200 人民币普通股 6,586,200

杭州金投锦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366,353 人民币普通股 5,366,35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和泰安成、金投锦众、嘉益投资、万方集团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一致

行动关系。 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68,481,331股外， 还通过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0,000,000股， 实际合计持有88,481,331

股；公司股东陶世青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6,129,900股，

实际合计持有16,129,9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幅度 解 释

应收票据 28,290,894.01 9,590,452.21 194.99% 本期末收到以票据结算货款增加。

应收账款 38,716,032.33 22,953,182.66 68.67% 主要系期末客户欠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45,411,688.08 77,272,429.81 -41.23% 期末期货保证金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38,919,702.66 64,612,905.09 -39.76% 本期末重分类的未抵扣增值税减少。

工程物资 17,178,737.97 10,231,000.04 67.91% 本期工程用材料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7,592,001.37 72,506,700.84 48.39%

本期亏损， 确认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

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313,975.00 17,893,500.00 -98.25% 本期末铝期货浮亏减少。

应付账款 86,073,044.02 149,135,728.95 -42.29% 期末未结算原材料货款减少。

预收款项 27,783,852.70 14,434,091.59 92.49% 本期期末预收的销售货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22,079,326.88 39,499,933.83 -44.10% 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发放。

长期借款 284,000,000.00 139,000,000.00 104.32% 本期长期银行借款增加。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幅度 解释

销售费用 3,343,699.26 2,245,626.76 48.90% 本期外销铝锭增加，运费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75,345.43 -317,433.13 76.26% 本期计提坏账的货款收回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7,579,525.00 -3,830,325.00 -558.96% 本期末铝期货浮亏减少。

营业外收入 141,295.97 2,922,481.81 95.17% 上期销售部分外地房产实现收益。

营业外支出 125,197.72 100.00% 上期固定资产报废产生损失。

所得税费用 -35,085,300.53 1,196,535.72 3032.24% 本期应税利润亏损，递延所得税费用减少。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幅度 解释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381,161.56 8,210,570.46 -46.64% 本期收到的保证金减少。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00,000,000.00 -100.00% 本期无理财。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46,301.37 -100.00% 本期无理财收益。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192,096.00 17,338,308.32 -93.12% 上期收到销售部分外地房产款项

投资支付的现金 250,000,000.00 -100.00% 本期无理财。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000,000.00 105,000,000.00 -80.95% 本期支付的期货保证金减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60,000,000.00 本期增加银行长期借款。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82,585,000.00 33,665,000.00 442.36% 本期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000,000.00 本期支付信用证保证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8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国泰君

安期货

有限公

司

无 否

套 期 保

值

6,388.8

2018 年

01月01

日

2018 年

03月31

日

6,388.8

45,

626.7

11,

841.2

0 165.5 0.04% 927.53

合计 6,388.8 -- -- 6,388.8

45,

626.7

11,

841.2

0 165.5 0.04% 927.53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2017年03月10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

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

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

险等）

公司期货、期权业务以经营目标为中心、以保值为目的确定开仓价位，严格按照套期保值计划控

制仓位。 原则上配合公司现货交易实现及对市场趋势的判断将所持头寸逐步平仓。 如果市场出

现重大变化，可以根据已开仓合约的情况，进行平仓操作，以避免账面亏损扩大。 公司期货交易

开展已有多年，主力合约成交活跃，不影响合约的平仓。 公司将严格按照保值计划操作，进入当

月所持头寸不超过当期月产量/需求量的5%， 进入次月所持头寸不超过当期月产量/需求量的

10%（确定交割除外），可有效规避流动性风险。国内期货交易所已具有完善的风险管理、控制制

度。 期货交易由交易所担保履约责任，几乎不存在信用风险。 场外期权业务主要与规模较大、交

易相对成熟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经纪公司合作，并且可同时与多家经纪公司合作，以分散风险。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期货保值业务管理办法》、《公司2017年期货及场外期权操作计划》要求操

作，制订详实的操作预案。 每日对成交进行确认，通过严格的内控制度，防范操作风险。 在业务操

作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防范法律风险。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

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品公允

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

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根据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

值》、《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及其指南的相关规定，将本公司套期分为公允价

值套期和现金流量套期，本公司在套期开始时，记录套期工具与被套期项目之间的关系，以及风

险管理目标和进行不同套期交易的策略；在套期开始及之后，本公司会持续地对套期有效性进行

评价，以检查有关套期在套期关系被指定的会计期间内是否高度有效，对满足规定条件的套期，

本公司采用套期会计方法进行处理。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

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无重大变化。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

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该事项未超过董事会权限，且以套期保值为目的，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即可实施，无需独立董事发表意见，也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5日


